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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7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发展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方银谷”）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 1：《关于提请罢免罗守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

案》 

议案 2：《关于提请罢免周艳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议案 3：《关于提请罢免袁照云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2 
 

议案 4：《关于提请罢免陈延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议案 5：《关于提请选举杨大可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6：《关于提请选举陈矜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7：《关于提请选举韩文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8：《关于提请选举张瑶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9：《关于提请选举王莹莹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1 年 4 月 30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

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

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

馈意见；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时，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股东大会的提案应

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发函日，南方银谷持有公司 56,593,01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73%，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同意 5 票，反对 3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罗守生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此次南方银谷提出罢免本人的理由是：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上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对个人进行恶意揣测和攻击，违反

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忠实勤勉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

mailto: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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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而我在此次董事会上对《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反对意见为：周发展先生在前次担任董事长期间，屡屡违规，给公司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不宜再任董事长。 

至于是否“未经证实的言论”，是否“恶意揣测和攻击”，是否

“屡屡违规，给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请参见皖通科技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发布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以及 2020 年 7 月 9 日公告的《关于

安徽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中均有具体表

述，不再赘言！ 

作为公司创业股东聘任的、共事过全部 5 位董事长的独董，我认

为周发展先生不适合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不妨看看其上次担任董事长

不到一年时间的几次运作。 

一、2019 年 4 月 8 日周发展当选公司董事长，开始推动一桩收

购案，即由周发展任董事长、法人代表的皖通科技收购由周发展任董

事长、法人代表的广州趣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别

是：深圳市花生金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车鑫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花生兄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亿融投商业保理（福建）

有限公司和点个车商业保理（福建平潭）有限公司）。并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二年加一期（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6 月）的财务审计和价值评估。 

审计标的公司二年加一期的《合并利润表》显示：（单位：元） 

年度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总收入（元） 6,720,644.38 2,565,101.26 - 

净利润（元） 790,052.21 -2,791,633.27 -199.23 

评估结论为：广州趣连“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414.40 万元，评估

价值为 5535.60 万元，增值额为 1121.20 万元，增值率为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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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审计、评估报告之后，周发展于 8 月 29 日第四届二十三

次董事会正式议题结束董事签字期间，将一份《关于皖通科技拟收购

广州趣连的汇报》文本分发给各位董事审阅。《汇报》明确提出：由

皖通科技以 5535 万元现金收购广州趣连及其控股子公司。由于之前

对审计、评估活动一无所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收购案”，我们认真

审阅了《汇报》和二份报告，发现广州趣连仅仅是一家服务于汽车销

售环节的普通公司，其科技含量远低于目前皖通科技几大业务板块的

任何一块。收购该公司对于改善皖通科技资产质量,提升科技发展水

平,增强盈利能力等无所贡献，甚至是包袱。于是我们三位独董（安

大陈结淼教授、科大张瑞稳副教授和我）均表示反对！周发展看我们

态度坚决，如上董事会肯定通不过，便收回文本。 

不过，公司为此支出了 30 万元的审计费和 30 万元的评估费。《审

计报告》为：（DH 审字[2019]0010373 号）。《资产评估报告》为（TX 

评报字[2019]第 1056 号）。 

二、至 2019 年，皖通科技已成立 20 年上市近 10 年，在高速公

路、港口航运、城市智能交通、军工电子信息等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市

场形象，打造了诸多优质品牌，拥有稳定的市场份额。周发展任董事

长之后，则拟将业界成名多年的“皖通科技”更名为了无特色的“银

谷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付诸实施,且于 2019 年底取得了合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变更通知书》（通知书编号略）。

此事因他在 2020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五届二次董事会上被罢免董事长

之职而告停，我们也才因此得知还有企业更名这回事儿。 

三、皖通科技与法智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签订《基于联盟

链的物联网解决方案》、1 月 13 日签订《运力交易平台开发协议》

两份合同。《解决方案》的第一、二笔款项 560 万元（占公司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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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的 5.84%）由周发展违规审批后支付给法智金公司。对此公司

公告已有说明，不再赘述。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1、根据《解决方案》，第二笔款项的支付前提是“乙方提交商

业模式设计方案以及区块链方案后”。直至大半年过去，公司也未见

法智金的任何方案，而该笔 320 万元早在 1 月 19 日就由周发展作为

唯一审批人直接审批支付了。审批理由竟然是“公司应于法智金提交

商业模式设计方案以及区块链方案后 5 个工作日支付”。由于这个“错

误”犯得太过明显，迫于各方压力，在过了大半年之后（合同有效期

为一年），法智金才终于传来了《解决方案》。打开“方案”一看，

除了“联盟链”、“物联网”等名词解释外，解决方案全

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封面

的日期居然是：202 年。 

2、合同竟然约定，即使由于乙方（法智金公司）违约，甲方也

“不得要求退还此前支付的款项”。自己把自己正常主张权利的路堵

死了！ 

四、为什么周发展的各种运作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事前大多一无

所知，以致于没有及时受到监督和约束呢？其管理模式是，一方面采

取大事化小，大合同切成小合同（公司公告已有表述）等做法绕过董

事会；另一方面是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技术等重要管理岗位采取单线

联系。如上述支付给法智金的 240 万元、320 万元两笔款项，就分别

由公司原董事长助理 A 和原创新研究院院长 B 提出，由周发展直接审

批后支付的。而看看该二人的任职通知（有截图)，或可略见一斑（因

二人的任职通知除姓名、职务和任职时间不同之外，其他文字几乎一

样，故仅以 A 为例，原文照录如下）： 

关于 A 的人事任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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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员工： 

经决定，任命 A 为董事长助理，直接向董事长周发展汇报。 

特此通知。 

以上任命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生效。 

如此重要的人事任命，没有任何关于责权利的表述，正常吗？重

要的管理、技术岗位主管都是“直接向董事长周发展汇报”，正常吗? 

我受创业股东之委托，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本着对投资者负责，

对公司负责，对员工负责的初心，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对

周发展再次担任董事长投出了反对票，明知会引起不满，但是不违职

业操守，无愧于良心！ 

独立董事周艳女士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南方银谷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共九个提案。本人均予以

反对： 

1、反对其罢免独立董事罗守生的提案 1。罗董任职公司独立董

事期间勤勉尽责。其在 5 届 17 次会议上的反对意见有明确的事实依

据如下：公司 2020 年 7 月 9 日公告《关于安徽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

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中关于内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核查和

整改章节，陈述了审计委员会聘请立信所出具了相关专项核查报告并

陈述了违规事实。罢免理由完全不成立。 

2、反对其罢免本人的提案 2。本人任职时，过往履历、兼职情

况均如实披露，本人的对外投资均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

示，并经董事会审查。彼时南方银谷及时任董事长周发展并未质疑本

人的独立性。本人的任职资格经深交所核查并备案，经股东大会依法

合规选举聘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独

立董事备案》第七条第一款第（1）至（9）项关于独立性的规定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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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和影响独立性的其他关系有明确定义和限制，本人未违反其中

任何一项。 

3、反对其罢免监事袁照云和陈延风的提案 3 和 4。公司罢免的

理由系公司起诉监事袁照云、陈延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一案（案号：

（2021）皖 0191 民初 2347 号）。2021 年 4 月 25 日经合肥高新区人

民法院就该案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位监事不存在过错，公司的诉

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罢免理

由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完全不成立。 

4、提案 5-8 以提案 1-4 为前提，本人既已反对提案 1-4，提案

5-8 自然反对。 

5、反对王莹莹为公司董事人选的提案 9。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

莹莹的工作履历称其 2021 年 3 月至今现任公司高管，但其任命未经

公司程序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董事会聘任。 

独立董事李明发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提请罢免的公司现任两名独立董事和两名监事任职期向勤勉尽

责，无违规行为；提请另行选举的前提不存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拟定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 14：30 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同时，公司原定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召

开的股东大会届次依次顺延为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同意 5 票，反对 1 票，弃权 2 票。 

独立董事罗守生先生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的理由为： 

首先尊重持股 10%以上股东的合法权益。但是同样是持股 10%以

上的股东，同样是提请召开关于罢免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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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景源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致函皖通科技，提请于 4 月 22 日召开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却在未征得提案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延期至 5 月

25 日召开。 

而此次南方银谷于 4 月 26 日致函皖通科技，公司即于当日 23：

29 将 4 月 29 日上午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发至董事邮箱，审议南方银谷

提请于 5 月 17 日召开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如此后发一个月

而先至，作为独立事本人认为有失公充。 

独立董事周艳女士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的理由为： 

本人虽然反对南方银谷的 9 个提案，但南方银谷有提名董事、提

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法定权利。 

独立董事李明发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公司董事会于 3月 26日收到股东西藏景源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关

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要求公

司于 4 月 22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4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拟定于 5 月 25 日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而公司

董事会于 4 月 26 日收到股东南方银谷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关于提请

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公司拟定于 5

月 17 日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南方银谷所提出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收到南方银谷函件在后，但审议时间却早于在先提出提案的

西藏景源，对西藏景源有失公允。 

独立董事对股东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罢免及选举董事事项发表了

独 立 意 见 , 详 见 2021 年 4 月 30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股东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罢免及选举董事的独立意见》。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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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东大会届次暨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刊登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 《 证 券 时 报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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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同意5票，反对3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罗守生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此次南方银谷提出罢免本人的理由是：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对个人进行恶意揣测和攻击，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忠实勤勉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而我在此次董事会上对《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反对意见为：周发展先生在前次担任董事长期间，屡屡违规，给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不宜再任董事长。
	至于是否“未经证实的言论”，是否“恶意揣测和攻击”，是否“屡屡违规，给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请参见皖通科技董事会于2020年3月13日发布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以及2020年7月9日公告的《关于安徽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中均有具体表述，不再赘言！
	作为公司创业股东聘任的、共事过全部5位董事长的独董，我认为周发展先生不适合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不妨看看其上次担任董事长不到一年时间的几次运作。
	一、2019年4月8日周发展当选公司董事长，开始推动一桩收购案，即由周发展任董事长、法人代表的皖通科技收购由周发展任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广州趣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别是：深圳市花生金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车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花生兄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亿融投商业保理（福建）有限公司和点个车商业保理（福建平潭）有限公司）。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二年加一期（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1—6月）的财务审计和价值评估。
	审计标的公司二年加一期的《合并利润表》显示：（单位：元）
	评估结论为：广州趣连“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414.40万元，评估价值为5535.60万元，增值额为1121.20万元，增值率为25.40%”。
	在拿到审计、评估报告之后，周发展于8月29日第四届二十三次董事会正式议题结束董事签字期间，将一份《关于皖通科技拟收购广州趣连的汇报》文本分发给各位董事审阅。《汇报》明确提出：由皖通科技以5535万元现金收购广州趣连及其控股子公司。由于之前对审计、评估活动一无所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收购案”，我们认真审阅了《汇报》和二份报告，发现广州趣连仅仅是一家服务于汽车销售环节的普通公司，其科技含量远低于目前皖通科技几大业务板块的任何一块。收购该公司对于改善皖通科技资产质量,提升科技发展水平,增强盈利能力等无所贡...
	不过，公司为此支出了30万元的审计费和30万元的评估费。《审计报告》为：（DH审字[2019]0010373号）。《资产评估报告》为（TX 评报字[2019]第1056号）。
	二、至2019年，皖通科技已成立20年上市近10年，在高速公路、港口航运、城市智能交通、军工电子信息等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打造了诸多优质品牌，拥有稳定的市场份额。周发展任董事长之后，则拟将业界成名多年的“皖通科技”更名为了无特色的“银谷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付诸实施,且于2019年底取得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变更通知书》（通知书编号略）。此事因他在2020年3月4日召开的五届二次董事会上被罢免董事长之职而告停，我们也才因此得知还有企业更名这回事儿。
	三、皖通科技与法智金公司于2020年1月2日签订《基于联盟链的物联网解决方案》、1月13日签订《运力交易平台开发协议》两份合同。《解决方案》的第一、二笔款项560万元（占公司上年度净利润的5.84%）由周发展违规审批后支付给法智金公司。对此公司公告已有说明，不再赘述。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1、根据《解决方案》，第二笔款项的支付前提是“乙方提交商业模式设计方案以及区块链方案后”。直至大半年过去，公司也未见法智金的任何方案，而该笔320万元早在1月19日就由周发展作为唯一审批人直接审批支付了。审批理由竟然是“公司应于法智金提交商业模式设计方案以及区块链方案后5个工作日支付”。由于这个“错误”犯得太过明显，迫于各方压力，在过了大半年之后（合同有效期为一年），法智金才终于传来了《解决方案》。打开“方案”一看，除了“联盟链”、“物联网”等名词解释外，解决方案全是”？？？”、”？？？”、“？？...
	2、合同竟然约定，即使由于乙方（法智金公司）违约，甲方也“不得要求退还此前支付的款项”。自己把自己正常主张权利的路堵死了！
	四、为什么周发展的各种运作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事前大多一无所知，以致于没有及时受到监督和约束呢？其管理模式是，一方面采取大事化小，大合同切成小合同（公司公告已有表述）等做法绕过董事会；另一方面是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技术等重要管理岗位采取单线联系。如上述支付给法智金的240万元、320万元两笔款项，就分别由公司原董事长助理A和原创新研究院院长B提出，由周发展直接审批后支付的。而看看该二人的任职通知（有截图)，或可略见一斑（因二人的任职通知除姓名、职务和任职时间不同之外，其他文字几乎一样，故仅以A为例，原...
	关于A的人事任命通知
	全体员工：
	经决定，任命A为董事长助理，直接向董事长周发展汇报。
	特此通知。
	以上任命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生效。
	如此重要的人事任命，没有任何关于责权利的表述，正常吗？重要的管理、技术岗位主管都是“直接向董事长周发展汇报”，正常吗?
	我受创业股东之委托，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本着对投资者负责，对公司负责，对员工负责的初心，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对周发展再次担任董事长投出了反对票，明知会引起不满，但是不违职业操守，无愧于良心！
	独立董事周艳女士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南方银谷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共九个提案。本人均予以反对：
	1、 反对其罢免独立董事罗守生的提案1。罗董任职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其在5届17次会议上的反对意见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如下：公司2020年7月9日公告《关于安徽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中关于内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核查和整改章节，陈述了审计委员会聘请立信所出具了相关专项核查报告并陈述了违规事实。罢免理由完全不成立。
	2、 反对其罢免本人的提案2。本人任职时，过往履历、兼职情况均如实披露，本人的对外投资均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并经董事会审查。彼时南方银谷及时任董事长周发展并未质疑本人的独立性。本人的任职资格经深交所核查并备案，经股东大会依法合规选举聘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8号—独立董事备案》第七条第一款第（1）至（9）项关于独立性的规定对关联关系和影响独立性的其他关系有明确定义和限制，本人未违反其中任何一项。
	3、 反对其罢免监事袁照云和陈延风的提案3和4。公司罢免的理由系公司起诉监事袁照云、陈延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一案（案号：（2021）皖0191民初2347号）。2021年4月25日经合肥高新区人民法院就该案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位监事不存在过错，公司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罢免理由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完全不成立。
	4、 提案5-8以提案1-4为前提，本人既已反对提案1-4，提案5-8自然反对。
	5、 反对王莹莹为公司董事人选的提案9。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莹莹的工作履历称其2021年3月至今现任公司高管，但其任命未经公司程序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董事会聘任。
	独立董事李明发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
	提请罢免的公司现任两名独立董事和两名监事任职期向勤勉尽责，无违规行为；提请另行选举的前提不存在。
	公司拟定于2021年5月17日14：30召开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同时，公司原定于2021年5月2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届次依次顺延为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同意5票，反对1票，弃权2票。

